
【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布市售「飲水用水龍頭」檢測結果 

壹、檢測標準/法規、檢測項目、檢測/查核結果 

檢測標準/法規 檢測項目 檢測/查核結果 

CNS 8088「水龍

頭」 

(一)品質項目： 

無機污染物溶出

性能、與水接觸

之本體金屬材料

鉛含量、絕緣性

能(具有電控功

能者) 

1件不符合規定(項次 10)。 

項次 10：與水接觸之本體金屬材

料鉛含量為 2.34％，超過 0.25％。 

商品檢驗法 

CNS 8088「水龍

頭」 

 

(二)標示查核： 

商品檢驗標識、

中文標示 

計 5件不符合(項次 2、3、5、8、

10)： 

1. 項次 2：商品本體無商品檢驗

標識；內、外包裝無標示種

類、標稱口徑、螺紋種類、「飲

水用」字樣；本體無標示 LF。 

2. 項次 3：應於內、外包裝上標

示種類（其種類標示在說明

書）。 

3. 項次 5：商品本體無商品檢驗

標識；內、外包裝無標示種

類；本體無標示 LF。 

4. 項次 8：商品本體有商品檢驗

標識，惟依商品檢驗標識查無

該型號；內、外包裝無標示

種類、標稱口徑、螺紋種類、

外殼及閥座部之材料、廠商

名稱、地址、電話、產地、

製造日期、「飲水用」字樣。 



5. 項次 10：商品本體無檢驗標

識；內、外包裝無標示種類、

標稱口徑、螺紋種類、外殼

及閥座部之材料、廠商名

稱、地址、電話、製造日期、

「飲水用」字樣；本體無標

示 LF。 

貳、選購及使用注意事項之呼籲 

標準局呼籲，廠商應落實商品之安全性與標示正確性，以維護消

費者權益，並提醒消費者選購市售「供飲水用途、安裝於廚房或標榜

無鉛」之水龍頭商品時，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購買有貼附「商品檢驗標識」（如： 或    ）之商品。 

二、選購時檢視廠商名稱、地址、產品規格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

楚。 

三、安裝時應由專業人員依廠商提供之安裝說明施工。 

四、請確認商品本體有標示「LF」，及包裝上有標示「飲水用」等字樣。 

五、使用熱水時，務必先從冷水側打開後，再慢慢轉向或打開熱水側

調節至適合溫度，並避免觸碰水龍頭本體，以免造成燙傷。 

六、出水口附有濾網者，應定期檢查清洗濾網，避免影響水質及確保

水龍頭功能正常。 

七、清潔保養時，請使用軟質抹布或海棉及中性清潔劑，避免使用菜

瓜布或去污粉刷洗，以免破壞水龍頭表面。 


